上海市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

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
（拆除重建篇）
2023年 1 月
前  言
为落实上海市旧住房成套改造的相关要求，上海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事务中心组织有关单位编制了《上海市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拆除重建篇）》（以下简称审查要点）。

本审查要点主要内容来自《上海市旧住房拆除重建设计导则》（以下简称《导则》）, 本审查要点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编制说明
受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市房管局委托，上海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事务中心组织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编写了本审查要点。

本审查要点的编制原则与《上海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编写原则基本一致，此处不再重复列出。

为与《导则》中条文编号保持一致，本审查要点直接引用该导则中相应条文内容及编号。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图审查人员、设计人员在执行《导则》和本审查要点同时尚应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本审查要点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需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及时向上海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事务中心反馈，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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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筑设计
4.2 室内公共区域
4.2.1拆除重建项目住宅公共部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梯的梯段净宽，低层、多层住宅不应小于1.00m，中高层、高层住宅不应小于1.10m；
2  楼梯平台净深不应小于楼梯的梯段净宽，且不应小于1.20m，当楼梯开间为2.40m时，其平台净深不应小于1.30m；
5  当每单元设置不少于2个安全出口时，2个安全出口应能通过公共区域进行自由转换，且楼层任一点应可通至所有安全出口。

4.2.2拆除重建项目住宅电梯、电梯厅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住宅单元门厅、电梯厅局部净高不应小于2.20m；
2  多层及以上住宅电梯部数和设置要求应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住宅设计标准》DGJ 08-20的规定；
3  建筑高度大于33m的住宅应设置消防电梯，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相关规定；
4  设置电梯的住宅每单元应设置至少1台无障碍电梯，每层均可直达户门。
4.2.3拆除重建项目住宅公共部位走廊，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走廊净宽不应小于1.20m，净高不应低于2.20m，局部净高不应低于2.00m；

2  住宅公共部位敞开外廊应采取防雨雪、防滑、排水和安全措施。

4.2.5拆除重建项目住宅出入口，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有电梯的住宅出入口应设置无障碍坡道；
3  住宅出入口处应有防雨措施，并应设置信报箱、信报间或信报柜，投入口应设在门禁区域以外。
4.3 套型设计
Ⅰ  基本要求
4.3.5通往卧室、起居室的过道净宽不应小于1.00m；通往厨房、卫生间、贮藏室的过道净宽不应小于0.90m。
4.3.6局部净高不应低于2.20m，且其面积不应大于室内使用面积的1/3，厨房、卫生间的室内净高不应低于2.20m。
III  厨房
4.3.10应按户配置独用厨房，并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  厨房应预留设置燃气灶、水斗、热水器的位置；
2  当使用燃气时，厨房必须封闭；当采用过道式厨房即厨房与户内过道空间合一时，必须与卧室、卫生间等其余独立功能空间采用隔墙和门隔离。

IV  卫生间
4.3.12应按户配置独用卫生间，并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  卫生间应敷设上下水管，设置地漏，并预留坐厕、淋浴位置；
3  卫生间不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厨房和餐厅的上层。

4.3.13卫生间的功能布局应符合下列条件：
4  布置便器的卫生间的门不应直接开向厨房，确有困难时，可将盥洗盆移至前室作为干区；
5  有无障碍设计要求的住房，卫生间应设置无障碍扶手等设施，其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以及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无障碍设施设计标准》DGJ 08-103的相关规定。

二、 结构设计
5.0.2拆除重建项目结构设计应按照新建建筑的要求实施。
三、 室内环境
6.0.3建筑和围护结构的热工节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J 08-205的相关规定；

2  外围护结构的节能构造采用外墙外保温、内保温或内外组合保温时，其保温构造的防火构造设计和材料的燃烧性能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
4  当设置建筑外窗外遮阳装置时，应满足国家和上海市现行有关标准要求。
6.0.5采光应符合下列规定：
 卧室应有直接天然采光。
四、 设备设计
7.1 给排水
7.1.3拆除重建项目排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雨水和污水管道不应混接。
7.2 燃气
7.2.3拆除重建项目家用燃气热水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燃气热水器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非居住房间、过道或阳台  
内；
 可燃或难燃烧的墙壁和地板上安装热水器时，应采取有效的 
防火隔热措施。

7.3 电气
7.3.3拆除重建项目应当按户设置计量电表，每户的配电标准不应低于8kW。
7.4 智能化
7.4.3应做好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技防系统建设应按照《住宅小区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DB 31/294要求配置技防设施。

五、 附录

《上海市旧住房拆除重建设计导则》

引用政策法规和标准名录
1.《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土地使用建筑管理）》（市府令第52号）
2.《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沪府发〔2015〕20号）
3.《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沪规土资详〔2017〕693号）
4.《上海市旧住房综合改造管理办法》（沪房规范〔2020〕2号）
5.《上海市旧住房拆除重建项目实施管理办法》（沪房规范〔2018〕1号）
6.《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住宅修缮工程项目流程管理的通知》（沪住修缮〔2015〕1号）
7.《关于旧住房拆除重建试点项目建设管理审批的指导意见》（沪房管修〔2015〕231号）
8.《上海市绿化行政许可审核若干规定》（沪绿容规〔2018﹞6号）

9.《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
10.《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11.《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 50002

12.《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

13.《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
14.《住宅设计标准》DGJ 08-20

15.《保障性住房设计标准》（共有产权保障性住房和征收安置房分册）DG/TJ 08-2291

16.《城市居住地区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DGJ 08-55

17.《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DG/TJ 08-7
18.《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 08-88
19.《住宅小区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DB 31/294

20.《三类旧住房综合改造项目技术导则》
21.《住宅成套改造设计技术要求（试行）》
22.《上海市保障性住房设计导则（经适用住房篇）（试行）》
23.《上海市保障性住房（大型居住社区）配套建设管理导则（基地内市政公建配套）》（2019年修订版）
24.《上海市居民住宅表前地上燃气管道改造工程技术导则（试行）》

25.《上海市既有住宅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导则》（沪推进办〔2019﹞5号附件）
